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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历史上的买卖妻子问题，中国大陆 台湾以及日本学界，均有不少的研究成果 但

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都关注于极致 夫权 社会里妇女地位的低下，以及把妇女作为商品

的压迫性经济行为 但是在事实上，民间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复杂 其中掺

杂着家族延续与家族结构的重新组合 夫妻双方家庭及家族的社会地位角力 民间习惯法上的婚姻聘金

的交易等等诸多层面 因此，如果我们从民俗学以及民间习惯法的视野来考察这一现象，可能可以从中

领悟出一些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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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上的买卖妻子问题，中国大陆 台

湾以及日本学界，均有不少的研究成果 但是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都关注于妇女

地位的低下，以及把妇女作为商品的压迫性经

济行为 但是在事实上，民间的卖妻 典妻 赎

妻等行为，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复杂 因此从

另一个层面上看，民间的这种卖妻 典妻 赎妻

等行为，似乎更应属于 民俗学 的范畴之内

康熙年间编撰的福建闽南 德化县志 ，就从民

俗的角度记述了这一陋习: 窃以水源木本，不

离祖宗继嗣，承祧端由夫妇，此千古之纲常，与

大地为悠久 孰意迩日以来世风颓败，祖骨宗

骸同羊豕之贩卖，夫恩妇义等萍水之遭逢，目击

耳闻，心伤赀裂 又妇人从一而终，纵经离

乱妻儿散失，虽极忍心者，亦且多方买赎 今有

一等愚夫，径将结发夫妇，或尚恩爱未几，或已

儿女成群，一旦生离死别，卖之他里，置儿啼女

哭于不闻，较兵略贼掳而更惨妇人伤心，十尝九

死，呜呼! 世道至此，仁人君子宁忍闻哉! 闽

南德化县此等恶习，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犹然，

民国时期编撰的 德化县志 记载乾隆年间知

县鲁鼎梅的 劝谕十条 ，其中有云: 一不可卖

妻溺女 律载典雇妻女杖八十，娶者及媒妁知

情同罪 溺女比故杀子孙问徒 德邑恶俗，家

稍窘迫，即将发妻典卖 本夫本妇恬然无耻，败

坏风俗莫此为甚 要知夫妇人伦之首，眼前穷

急，大家勤俭和好，将来自然有饭吃，断不至饿

死，若结发夫妻尚且忽娶忽卖，则良心已丧，用

完了几两银子，依然穷饿而死，岂不可哀? 至于

生下女儿，俱是自己骨血也是人身，乃无良之人

动辄淹死 访闻此风不但穷人，即生监之家往

往有之 要知禽兽尚不忍食其子，是溺女之人

禽兽都不如了 况天生一人，自然有一人的衣

食，女儿何尝累着父母? 本县望尔等培养一点

善心，先从家里养起，夫妇相守，父子相亲，渐渐

和气致祥，便是尔等百姓之福

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一旦形成为一种民

间陋习，它的表现形式与形成原由就不可能是

单一性的，而是由众多的因素所组成 台湾学

者陈益源教授在金门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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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民间契约文书，其中也有一些卖妻 典妻

赎妻的文书 他综合分析这批文书，认为清代

以至民国时期金门地区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

为，大致有七个原因 他在 卖老婆的七个理

由 一文中认为: 古人休妻，有七出之条 不

孝，恶疾，多言，盗窃，无子 嫉妒 淫佚 都是名

目 近现代闽南人卖老婆，据我归纳，也有七个

理由 这七个理由即是:一 夫妻不和;二 命中

相刑; 三 家贫难度; 四 好吃懒做; 五 赌博欠

债;六 不孝公婆;七 妻子外遇 我们从陈益

源教授所归纳的金门地区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

行为的原由中就可以了解到，闽台地区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其形成的原因是相当复杂

的

这里，我先举二纸闽台区域的卖妻契约作

为进一步的说明

一 闽南永春县范王氏卖儿媳妇契约文书

立主婚合约字范王氏，年五十七岁，生

有三子，俱各娶媳，家已分居 不幸本年二

月间，三子名河，三弟病故弃世，媳妇王氏

年二十二岁怀孕在心，前未生育 刻下家

务无人料理，又加日食难度，不得已托媒再

醮与陈马寿为妻，凭媒议得身价喜金小洋

四百角正，即日仝媒见亲手收足 该媳自

再醮之后，任凭陈边来范家择吉成婚，生男

养女，接代宗枝 仍仝媒面约长男承继范

家为嗣，养至十六岁成人长大，送胞伯边收

领 倘或单生一子，改儿陈姓传宗 但氏

祖翁遗下有五房轮年值何年轮收，亦与氏

子三股匀分一股与陈马寿动用 所有王氏

全年日食费用，约照三份之一轮食 或日

后弃世之事，陈边原分三股值一承当 或

夫妇要搬别处居住，王氏亦随轮食靠老

若有人欠欠人债项，自与陈边无涉 三面

约定，各无反悔异言 恐后无凭，即立主婚

合约字存执为照者

外加三弟己额厝屋及产业，仍归陈边

掌管，俟至儿子十六岁外领回，不敢异言

此照

民国十年三月 日

主婚合约字 范王氏

从命婚 王氏

命见男 兴远 兴盛

媒人 刘能月

依稿代字 洪永清

二 台湾谢来观卖妻及子契约文书

立甘愿卖妻子字人谢来观，其妻魏氏

名缎娘，系是魏振观抱养，长大成人前，来

观与缎娘招婚，永为夫妇，以养振之年老

无如，来观后来家庭贫乏，告借无由，日食

难度，无可安饱，无亲戚相助，势出无奈，爰

与振观及胞兄相议，愿将此妻 子两人出卖

他人，托媒向与林连生出首承娶，当日三面

议定身价银四拾大元正 其银即日同媒新

收入足讫，遂将缎娘年登二十九岁，又小儿

元观，年登二岁，同母卖过林门娶入成亲，

以作百年偕老 元同母抱付过门，听从改

名易姓，倘日后生子传孙弄璋兆庆，乃是林

门之洪福，与谢来观无干之事 系是二比

甘愿，口恐无凭，今欲有凭，立甘愿卖妻子

字壹纸，付执为照

批明: 即日谢来观同媒亲收过身价龙

银四拾大元足讫，再照

批明: 魏家忌辰禋祀，亦归林连生永远

奉祀，又照

批明: 前谢来观同妻吴氏生下女子一

个，亦归还谢来观养育，长成大人，招婚奉

养，来年老亦奉养忌辰禋祀，再照

光绪二十八年月 日

立甘愿卖妻子字人 谢来观

在场人 魏发胜 谢戆观

为媒人 陈溪簻

代笔人 曾清文

从以上这两纸卖媳 卖妻的文书中可以看到，这

里面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责任相当复

杂 在第一纸卖媳文书中，媳妇王氏怀有卖主

范家的身孕，买主陈家不仅要负责照顾身孕和

日后的抚养重任，而且还要承担媳妇王氏原夫

婆婆范王氏的终身养老之责 而媳妇王氏和改

嫁陈家的新丈夫，可以继承原本属于范家第三



子的所有财产物业 媳妇王氏怀有范家骨肉的

未生儿，如果能够顺利生产并养到十六岁之后，

这个范氏骨肉必须认祖归宗，送还给范氏 胞

伯边收领 如果媳妇王氏改嫁陈氏之后再无

生育，则这个遗腹子归陈家继承香火， 改儿陈

姓传宗

在第二纸卖妻文书中，被卖女魏原为魏家

收养的童养女，长大之后配与谢来观为妻，生有

一男一女 后因谢来观家业破败， 日食难度，

无可安饱 ，遂把妻子缎娘出卖给林连生为妻

连同一道出卖的，还有原来属于谢来观所生的

二岁男儿谢元观， 元同母抱付过门，听从改名

易姓 原夫谢来观同妻吴氏所生的另一个女

儿，则 归还谢来观养育，长成大人，招婚奉养，

来年老亦奉养忌辰禋祀 吴氏虽然卖到林氏

家为妻，但是新夫林氏与吴氏组合的家庭，还应

当承担吴氏养父魏家的香火祭祀， 魏家忌辰

禋祀，亦归林连生永远奉祀

以上的两例卖媳 卖妻事件，与其说是把女

性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倒不如说是因家庭变故

而进行的一种家族延续与家族结构的重新组

合 被卖女性王氏和吴氏，从表面上看是处于

相当被动的境地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看，丧偶及家庭贫寒，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重嫁

与离异也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特别是丧偶，寡

妇重婚对于当事人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我们从上面的契约文书中则领悟到另外的

似乎更为重要的意味，这就是卖媳和卖妻，其中

所蕴含的家族香火及其祭祀的延续，更加显得

不可或缺 而这种家族香火及其祭祀的延续，

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得以延续与

发展的牢不可破的永久基础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民国时期的民

间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除了上述家族香火

及其祭祀的延续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

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这就是民间所盛行的婚

嫁聘金问题 清末民初为修立民法，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广泛的民 商习惯调查，并形成报告

录，载有: 南安婚姻一事，除士夫人家外，尚有

成与卖买，其身价议至数百元者，无论矣 即不

过数元，且系作为定金，并非身价，而亦成为

买妻 ，不称为 聘妻 ，此南安口头语也

从现当代的法律体制来说，法律的制定者一直

不能容忍婚嫁聘金的存在，但是在事实上，时至

今日婚嫁聘金问题依然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广大

的农村社会之中 婚嫁聘金既然无法为法律所

允许，那么农村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婚嫁聘金

问题，就不能不继续地以 民俗 的形式存续下

来，并且在许多农村中形成了适应于本地区的

婚嫁聘金给与 归还等等的 习惯法 例如，

当某一男子与某一女子谈婚论嫁，预订了若干

聘金 若干彩礼之后，举行正式的订婚仪式 可

是过了一些日子之后，某一方或双方有悔约的

行为，那么对于这些已经支付给的聘金 彩礼，

必须根据当地的习俗，也可以说是当地的 习

惯法 ，厘清各自所应承担的毁约责任之大小，

进行处置退还 而这种不受当代法律保护的关

于婚嫁聘金处置的 习惯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

延续了历史上的民间签立类似合约的形式，即

请来数位稍有家族地位的主持人 中见人等，进

行解释说和，得到双方的认可，再根据谈好的数

额，退还或补偿给某一方 有些比较慎重行事

的婚嫁双方，也有就此重新签立退婚合约的

回到国家法律的层面，法庭在个案的司法实践

中，还是存在着某些酌情退还 彩礼 的现象

从现在农村社会所流行的婚嫁聘金 习惯

法 来反观清代民国时期闽台区域的卖妻 典

妻 赎妻等行为，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

思考这一问题 例如，当某一个已婚家庭夫妻

双方确因感情不和必须离异之时，作为丈夫的

一方，并不是我们以往所想象的那样，有权对自

己的妻子做出任意性的处置 事实上，一个已

经嫁出的女子，其在丈夫家的地位，除了个人的

表现和夫妻感情等因素之外，女性娘家的家庭

背景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

女性原家庭背景殷实而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男性丈夫家庭就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而对自

己的妻子有所忍让 十分遗憾的是，男女家庭

背景对于夫妻关系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影响

力，我们是很难在现有的各种文献中看到的

但是作为社会民俗，它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并

且延续下来的 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夫妻不和



的双方，在处置自己的婚姻关系时，就不能不牵

涉到双方的家庭关系及其背景 作为男性的一

方，也就比较难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对方了 这

就使得有意离异的男方，不得不寻找女方家庭

的谅解，与女方家庭来共同处置这一棘手的离

婚问题 在这种情景之下，民间便出现了 赎

妻 之类的契约文书 当然，所谓的 赎妻 ，实

际上是 退妻 ，犹如我们今天的 退货 ，或者

说是 赎回女儿

下面，我选取 台湾私法人事编 中的六纸

此类契约文书为例

三 郭士火赎身字

立甘愿赎身字人郭士火，有因夫妻反

目，不能和顺，是以规劝难合，不得已托媒，

愿将妻玉娘付伊生父杜宗官赎回改嫁 时

三面议定依时值出身价银贰百大员正; 银

即日同媒交郭士火亲收足讫 自此割根永

断，听伊父杜宗官赎身回家，改嫁他人，一

切等情，不干郭家之事 此系二比甘愿，各

无反悔，日后并无滋事生端 口恐无凭，今

欲有凭，立出甘愿赎身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同媒六亲收过赎身字内佛银贰百

大员正完足，再照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 日

立甘愿赎身字人 郭士火

在场人 郭士发

知见人 郭陈氏

为媒人 陈李氏

代笔人 苏心正

四 林阿九赎身收银字

同立甘愿主出赎身收银字人林阿九，

兹因前父母在日，明媒聘过周家之女为妻，

名叫女凉，年登二十一岁 自娶女凉入门

以来，夫妻不和，亦不顺家规矩，林阿九无

奈，向与叔兄弟侄相议，愿将此周氏女凉即

托媒引就，向与外家周门王氏亲生母赎回

妇家，配及他人良缘 时同媒三面言定，赎

身价银四拾大员正，三面交付林阿九亲收

足讫，随即将周氏女凉听其周王氏取回归

周家，来日配及他人良缘，不干林家之事

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并无来历不明为

碍; 如有不明者，林阿九一力出首抵挡，不

干外家周王氏之事 同立甘愿主出赎身收

银字壹纸，付执为照

光绪二十八年月 日

同立甘愿主出赎身收银字人 林阿九

在场知见人 林士发

为媒人 张牛姆

代笔人 王龙水

五 杨厚 郭陈氏夫妻合约赎身字

同立合约赎身字人杨厚 郭陈氏，缘因

原有一子杨冬瓜，年已长大，凭媒作合，于

光绪二十四年婚娶郭陈氏之女，名唤郭凉，

结为夫妻 本效鸾凤和鸣之计，以望百年

偕老之期，讵料厚之子杨冬瓜不幸忽于光

绪二十五年十一月间永诀千秋，抛辞尘世，

厚夫妇相议，愿将此儿妇郭凉付伊生母郭

陈氏赎回再醮 听公调处，三面议定赎身

价洋银陆拾大员正，即日厚同公人亲收足

讫，随将此儿妇郭凉听其赎回归家，或招

婚，或配婿，任从其便 倘日后郭凉生子传

孙，与杨厚无干; 而杨厚所有家业物产，亦

与郭凉无涉 此乃二比甘愿，不能滋生事

端，别生枝节，各无异言反悔 口恐无凭，

口笔有据，同立合约赎身字壹样贰纸，各执

壹纸，永远存照

批明: 厚即日同公人亲收过赎身价洋

银陆拾大员正足讫，照

光绪二十六年，即阴历庚子岁五月

同立合约赎身字人 杨厚 郭陈氏

场见人 杨蔡氏

公人 王匏

代笔人 杨灿然

六 屏东县东港下头角

张春寿赎回改嫁甘愿字

立出赎回改嫁甘愿字人东港下头角张

春寿，有聘过东港街桥头曾有义之女，名唤

乌肉娘，年登叁拾叁岁，未有伉俪 夫妻反



目，不能正室，兼之春寿出外漂流，日食难

度，有第贰胎儿子，名叫日本，年登贰岁，势

不得已，外托中引就曾有义向与张春寿赎

回到家许配，三面言议身价聘礼银共肆拾

大圆正; 其银即日同中亲收交讫，其乌肉娘

并儿子听与有义娶过到家待嫁 惟愿麟趾

呈祥，螽斯衍庆，与张家无涉，不得争长较

短，异言生端之事，亦无来历交加不明情

弊; 如有不明等，张春寿一力抵挡，不干银

主之事 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口恐无

凭，今欲有凭，合立出赎回改嫁甘愿字一

幅，付执永远存照

即日同中亲收过身价聘礼银共四拾大

圆，再照

光绪二十三年月 日

立出赎回改嫁甘愿字人 张春寿

知见人 张门许氏

代笔人 施允升

我们从以上的赎回女儿的文书中可以看

出，当夫妻双方关系走到必须离异的时候，而女

方的家庭背景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情况下，男

方是很难直接处置自己的妻子的，势必要与妻

子的娘家达成一定的协议，而这种协议，在很多

场合下就是以 赎回 退身 的形式进行的

施沛生编的 中国民事习惯大全 载有福建习

惯作法， 男女离婚，由女贴钱与男者，名曰 赎

身 由男出钱与女者，名曰 退身 所以价

有赎身价 退身价之别，字有赎身字 退身字之

分 女方回归娘家，女方的父母以 赎身价

退身价 身价聘礼银 等等的名义，退还以前

索取的一部分聘金 这一赎回协议完成之后，

女方即可以重新嫁人，组成新的家庭 即使是

男方已经谈妥把自己的妻子改嫁与他人，但是

在形式上，也往往要注明先由父母赎回，随即改

嫁他家 如下面的两纸文书

七 屏东县新埤脚庄张阿贵甘愿赎字

立甘愿赎字人新埤脚庄张阿贵，缘有

前年间招婚于吴氏快娘，而今家中不和，日

食难度，无奈，托媒引就向与胞兄吴炭取赎

出番银贰拾贰大员正; 其银即日同中交与

张阿贵亲收足讫 时三面议定，转嫁溪洲

庄林庙结为夫妇 此系二比两愿，各无迫

勒反悔，葛藤永断，非拐逃之情; 若是后日

有来历不明，贵一力出首抵挡，不干吴炭之

事 口恐无凭，今欲有凭，立取赎字壹张，

付执收存为照

批明: 即日同中亲收过番银贰拾贰大

员正，交与张阿贵足讫 甘愿取赎，转嫁林

庙，再照

时龙飞岁次乙未年腊月

立甘愿取赎字人新埤脚庄 张阿贵

在场见 吴炭

作媒人 戴猪勋

代笔人 兔毛书

八 嘉义县打猫堡打猫街出赎回字

立出赎回字人打猫堡打猫街第二保第

二三二番户陈海，有一位弟妇，名叫味，年

登二十六岁 不幸舍弟去世，无奈，外托媒

引就，向与新港街第壹百二十四番户生母

何却取赎回家，三面议定身价银贰拾大员

正; 其银同媒交收足讫，是日亦将此味交付

媒人娶去交与生母，任从主意再嫁店仔口

客庄内庄第一保第一番户王高升为妻，日

后传子及孙，与陈海无干 此系二比两愿，

各无反悔，日后不敢异言生端滋事，口恐无

凭，今欲有凭，立赎回字壹纸，付执为照

即日同媒亲收过赎回字内银贰拾大圆

正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日

立赎回字人 陈海

为媒人 吴阿树

同 蔡阿来

代笔人 周成

在这两纸契约文书中，所谓的 赎回 ，就

是一种必须遵循 改嫁必须经由女方娘家 的

程序 在第一纸中，妻子吴氏快娘，已经言定

转嫁溪洲庄林庙结为夫妇 在第二纸中，弟

妇味已经言定 再嫁店仔口客庄内庄第一保第

一番户王高升为妻 虽然只是一种程序，但

由此亦可进一步看到女方家庭在闽台区域民间



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

当然，女方家庭背景千差万别，贫富不同，

女方娘家家庭在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中所发

挥的影响力也会不同 大体言之，娘家越是富

贵人家，有较为高尚的社会地位，则男方在处置

女方的婚合离异时，越是要听从女方娘家的意

见 反之，女方家庭属于下层贫穷，则男方处置

女方的自由度就越高 下面两纸契约文书，则

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富家女在贫穷人家为妻时的

难守妇道

九 陈九五离缘宇

立离缘字人陈九五，前年曾娶过李四

之女为妻，名唤阿叶，今年二十三岁 当日

凭媒面议，聘金贰百大元正，交收足讫 兹

因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不能安

贫，常出怨尤之念，律以妇人四德，实有可

出之条，虽欲忍以安之，奈生成若性，留亦

无益 故不得已再托冰人，向外家李四重

议废亲，聘金愿折其半，妆奁则听其取去，

凡吾家所有之物，虽丝毫毋得干犯 此系

父母之命，抑亦与吾缘绝，即日收回聘金，

彼妇听媒率去，任凭别嫁，一出千休，情根

永断 口恐无凭，即立离缘字壹纸，付执为

照

即日，九五同媒亲收过字内聘金银壹

百大元正足讫，照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 日

立离缘字人 陈九五

知见人 陈火木

为媒人 黄水池

代书人 张金生

十 孙向章甘愿听赎身字

立甘愿听赎身字人孙向章，缘于前年

间，有凭媒明娶林掽之妹林氏好凉为妻，现

庚二十七岁 罔料自娶过门以来，夫妻反

目，亦无生男育女 语云: 合则留，不合

则去 ，而章近来家中甚然缺乏，不能自

卫，焉能承当林氏好凉，再四思维，若不及

早设法，诚恐有误好凉青年 爰是托媒向

伊外家兄林掽相议，听其备银赎回，别配佳

偶 时当媒三面言定，赎身价银贰拾四大

员正 其银即日章同媒交收足讫，随将林

氏好凉交付伊兄带回家中，任从择配良人，

嗣后生男育女，与孙家无涉，章亦不敢异言

滋生事端 此系二比甘愿，章无力耽承，并

非外家诱拐，亦非好凉不守妇道，迫勒吵

闹，只因家贫难以相持，从今一赎千休，永

断割藤 此乃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

凭，今欲有凭，合立甘愿听赎身字一纸，付

执为照

批明: 其银即日章同媒三面亲收过赎

身字内佛银贰拾四大员正足讫，照

光绪二十七年一月 日

甘心情愿立甘愿听赎身字人 孙向章

场见人胞兄 孙向荣

为媒人 郭鱼

代笔人 林式金

从这两纸契约文书中可以隐约了解到，男

方将女方退还给娘家的原因，是女方嫁到夫家

之后，无法适应夫家较为贫寒的生活，复因平时

在娘家过惯大小姐的日子，秉性难改，与夫家发

生冲突 所谓 违逆翁姑，时闻交谪之声，更复

不能安贫，常出怨尤之念 ，致使夫家无法供养

这般 大小姐 模样的媳妇， 家中甚然缺乏，不

能自卫，焉能承当林氏好凉 在这种情景之

下，夫家也只好请女方娘家把 大小姐 赎回，

另行寻找合适的家庭，再行嫁娶

综合以上所罗列的六条赎妻契约文书，我

们可以从中感悟到清代民国时期闽台区域民间

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并不能简单地以现

在单纯的夫妻婚合离异关系相互类比 现代的

夫妻关系，无论是婚合还是离异，发生关系的主

要原因在于夫妻双方自身，较少受到外界亲属

关系的影响 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夫妻的

婚合离异，更多的是牵连到双方家庭亲属的诸

多关系，牵涉到家族香火承继以及先人祭祀 家

族结构重组的方方面面 从这一层面上看，清

代民国时期闽台区域民间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

行为，更多的是属于一种 民俗性 习惯法 的

行为 从这样的层面来看问题，我们或许可以



说，闽台区域的民间 休妻 从表面上看，是传

统社会 夫权 的极致表现，所谓 立休书字人

郡城内鸭母藔林昆，因自幼凭父娶小北门外陈

乖之女豫凉为媳，自入门，性情乖张，懒于造作，

家母念其尚在稚年，未谙人事，姑置不究 今年

已二十矣，无论不能育一男半女，且悍泼如故，

甚至时忤家母，绝无忌惮，交谪之声闻于阃外，

万般劝诫，置之罔闻 谚云: 恶妻孽子无法可

治 ，是以昆不得已，与家母相商 窃思昆觅食

四方，时常在外，该氏既不能孝事姑嫜，谨守妇

道，且欲安坐而食，使老母朝夕劬劳，无时休息，

抚躬自问，何以为人! 但氏既不孝顺翁姑，明犯

七出之条，义无可合，应割断夫妻恩爱，听其归

家，嫁与不嫁均从其便，不干昆之事 但是如

果以 民俗学 的角度来分析这种 休妻之书 ，

我们又焉能知晓这种 休妻 激烈行为的背后，

是否是女方家庭过于强势，男方无法取得聘金

的退还，索性来个 恩断义绝 !

从习惯延续的学术观点来分析清代民国时

期闽台区域民间的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我

们当然相信在传统社会里 夫为妻纲 的主导

作用，但是从 民俗学 的角度来思考，那么民

间卖妻 典妻 赎妻等的行为中，女性可能也并

不一定就完完全全地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 作

为一种社会的整体结构，民间卖妻 典妻 赎妻

等行为必须受到社会力量的多方制约，这些制

约，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 夫权 的发挥 饶

有意味的是，我们还曾经看到过寡妇自己做主，

把自己改嫁给他人的契约文书 该文书如下:

立改嫁配亲字人台南市街万福庵街第

七番户吴氏清娘，年二十六岁，并亲生一男

名洪春，年三岁 因内无翁姑依倚，外无伯

叔眷顾，嫁夫养子，势出无奈，爰亲致媒人，

今引配与安平市仔街第十三番户翁督之侄

翁振官为妻，并所生一男洪春亦继嗣为子，

永不异言 议定配亲聘礼银贰拾四圆，即

日同媒收讫，择吉过门成亲 缘氏明正改

嫁配亲，保无来历不明等情为碍 所愿二

姓合婚，惟期百年偕老，特立配亲字一柬，

付执为照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月三十日

立亲致媒配亲字人 吴清娘

为媒人 杨均官

同 李日官

代书人 庆喜

在这里，寡妇吴氏清娘，与先夫生有一男三

岁，她认为 嫁夫养子，势出无奈 ，因此 亲致

媒人 ， 引配与安平市仔街第十三番户翁督之

侄翁振官为妻 事属 明正改嫁配亲 ，理所

当然 一般情况下，在孀妇改嫁的场合，亦有娘

家 赎女再醮 的习惯， 孀妇之再醮，妇之母家

有主婚权 虽孀妇之尊亲属俱在，未经妇之母

家许可，擅自主婚，则妇之母家，得主张异议

如经母家亲属先自许可，虽夫家之平辈亦许其

主婚，但自幼为苗媳者，则母家不能干涉 然

而，像这种自主改嫁签约与人的现象，虽然较为

少见，但是从中可以进一步领悟到清代民国时

期闽台区域民间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的微妙

之处，而对于以往惯性思维中极致夫权的思考

模式，或许应当有一个从新的层面予以观察的

必要性

总而言之，清代民国时期闽台区域民间的

卖妻 典妻 赎妻等行为，虽历经数百年，但其基

本的交易需求 社会脉络并未发生质性的转变，

更多的是属于一种 民俗性 习惯法 的行为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原家庭究

竟发挥多大的作用，固不易确知，亦不能迳予论

断女性原生家庭在卖妻 典妻 赎妻之类的风俗

中起到主导作用 但至少从上述的契约文书看

来，在极致 夫权 的传统社会中仍难以超脱既

有的意识框架，从家庭经济 风俗习惯面向寻求

解决夫妻婚合离异，提出解决家庭问题的有效

之道 从另一角度说来，女性原家庭的参与也

意味着弹性空间 不拘泥于固定的交易形式，卖

妻 典妻 赎妻等不同交易形态之间，往往有可

能存在双向互为流通的模式，值得我们予以重

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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